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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河长制督查督办制度

为扎实有效地推进开发区河长制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根据《武清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津武党办〔2017〕28号）关于“建立工作督察督办制度”的要求，结合开发区河长制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本制度适用于开发区辖区河长制工作的督察督办。

二、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具体负责开发区河长制工作的督察督办组织实施。

三、督察制度

1、督察分为全面督察和专项督察。全面督察由开发区总河长或开发区河长安排实施；专项督察由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安排实施。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各成员部门参加。

2、督察对象：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坑塘长）、开发区河长制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

3、督察内容包括：开发区总河长工作会议、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会议、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专题会议、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会议；开发区河长会议部署事项落实情况；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坑塘长）、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履职情况；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日常工作开展情况；河（坑塘）管理和保护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河长制实施成效等。

4、督察频次：全面督察原则上每年两次，专项督察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

5、督察结束后，各督察组对督察发现的问题要妥善处理并跟踪解决到位，有关情况及时反馈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对于不能有效落实的事项，采取督办方式督促落实。

四、督办制度

1、督办按照实施主体、工作层级不同，分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督办和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督办。

2、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督办

督办事项：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批办事项；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批办不能有效落实的事项等。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统一负责督办。

督办对象：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

3、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督办

督办事项：开发区河长办公室不能有效督办的重大事项。

督办对象：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

4、督办主要采用“督办单”的形式交办任务。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督办单”由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督办单”按程序分别报请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签发。“督办单”应明确督办任务、承办部门、协办部门和办理期限等。

5、承办部门接到“督办单”后，应按照督办要求按时完成督办任务。督办事项涉及多个部门的，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协办部门积极主动配合。办理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的，由牵头部门负责协调；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的，牵头部门应当报请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协调。

6、督办任务完成后，承办部门应当及时将办理情况向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及有关成员部门进行书面反馈。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督办任务的，承办部门要做出书面说明。

7、督办任务完成后，督办部门应当及时收集、整理督办事项有关资料，做好立卷归档工作。

五、本制度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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